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微學分課程開設實施要點 

109.12.23 109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本校各教學單位為促進日間學院部學生多元學習，得以其所欲培育之核心能力為主軸，

於正式課程外，規劃主題系列學習之微學分課程，以落實學用合一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

（下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微學分課程定義: 

(一) 微學分課程非將一般正式課程拆解授課。 

(二) 微學分課程，其內容應以核心能力為主軸，得以授課、研習、講座、參訪等短時性

之課程模式進行。 

(三) 每一門微學分課程學分數與時數比以1:18為換算基礎。課程學分以0.8學分為規劃上

限。時數換算為學分後採小數位數第一位計(無條件捨去)；時數採計應以學生實際投

入學習時數計算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: 

(一) 各教學單位之專、兼任教師得於微學分課程實施前一學期提出「課程計畫書」(如

附件)，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始得排課，排定課程後公告開課、選課資

訊，學生得於規定時間內以人工加退選方式向開課單位提出修課申請。 

(二) 微學分課程授課仍應依本校「教師授課專長審查作業要點」辦理，通過後始可授

課。 

(三) 選課人數低於校內開課最低人數，則不予開班，並由開課單位通知已選學生。選課

規定仍依本校學生選課及加(退)選注意事項辦理，唯無撤選機制。 

(四) 課程結束一周內，開課教師應將課程實施報告及照片交於開課單位留存。學期末至

校務資訊系統內輸入成績，成績遞送單亦交至於註冊組保管。 

(五) 學生不得因修習微學分課程要求延長修業年限。 

四、 成績認列: 

(一) 微學分課程中文以「OOO微學分」;英文以「OOO (Micro Credits)」顯示於中、英文成

績單上。 

(二) 微學分課程計入學期學業總平均計算。 

(三) 每一門微學分課程僅認列一次學分數，並依開課學分類別計入畢業學分內。 

(四) 畢業學分採計: 

專業微學分課程至多認列4學分;通識微學分課程至多認列2學分。 

五、 授課鐘點計算及核發: 

(一) 微學分課程為短時課程，授課鐘點不計入每學期基本授課時數內。 

(二) 講座課程鐘點費需於「課程計畫書」內註明，使得核發。經費得運用學校相關經費

勻支。校內講者依各職級鐘點費核計。 

(三) 課程鐘點費依開課教師所提課程申請表時數於課程結束後由系(學位學程)、學院、

通識中心向課務組提出，於簽核後核發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(單位名稱）辦理微學分課程 課程計畫書 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課程(計畫)主題 

 

主要規劃教師  所屬單位  

連絡電話 校內分機：           手機：09  -   -    

起迄日期 自   年  月  日起 
至   年  月  日止 學分類別 專業微學分 

通識微學分 

學習單元 各單元之學習內容 實施地點 
規劃 

時數 
授課教師 

   小時 
專任     

兼任     

  
 

小時 
專任     

兼任     

  
 

小時 
專任     

兼任     

  
 

小時 
專任     

兼任     

課程合計：    小時  學分數：  學分 
講座鐘點費備註：校外講者：   元/時  校內講者：   元/時 

課程與核心能

力之相關說明 

 

學分類別單位

主管核章 
 院級單位核章  

※注意事項※ 

1. 每一微學分課程(計畫)主題，每學期限開設一次。 

2. 辦理講座課程請於各單元之學習內容中註明，鐘點費則依備註金額/校內金額請領。 

3. 開設微學分課程，應提具本「課程計畫書」，經院級單位簽核後於前一學期提交校級課程委員

會審核通過並經專長審查會議後辦理開課及選課。 

 


